付 款 通 知 书
致：北京颖煜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基本信息

申 请 单 位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通 知 内 容： 针对[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远洋中心路89号远洋中心路101等商业用房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项目]贵司与我司已签订《不动产估价委托合同》[康正合字（2021）348号]，现根据合同约定，通知贵司支付第1笔合同款项。合同款项将由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收款。
请 求 金 额：33750元（人民币  万元整，已含税）
付 款 方 式：□现金  □转账支票  ▇电汇/信汇  □境外付汇

联   系   人：解国明
联 系 电 话：15010207195
联 系 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01 
请求付款日：2021年9月22日
账户信息

账 户 名 称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银 行 账 号：110060739012015026873
开 户 银 行：交通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2021年9月22日
